
   资府发〔2018〕17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  资阳军分区 

 

  关于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参军入伍政策措施的 

 

  通    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县（区）人民武装部，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

会，市级各部门（单位）： 

   

  为激发和调动大学生参军报国热情，增大兵员征集大学生比重，提高我市兵

员征集质量，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坚实基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四川

省军区司令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征兵工作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办发〔2016〕39

号）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军分区同意，现就进一步完善大学

生参军入伍政策措施通知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 

   

  （一）完善领导管理体系。拓展教育部门和学校征兵工作职能，构建完善征
兵办公室牵头抓总，兵役机关和公安、教育体育、民政、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等部门分工负责，市、县（区）、乡镇（街道）全覆盖的大学生征兵体系。

市、县（区）教育部门确定 1 名分管领导专门负责大学生征兵工作；辖区高校、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立以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的大学生征兵工作领导小

组，确定 1 名校领导具体负责；辖区高校设立征兵工作站，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指定专人负责征兵日常工作。 

   

  （二）落实征兵工作责任。市、县（区）征兵办公室每年将大学生征集任务

细化分解到辖区高校、乡镇（街道），明确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参加高考的应届

毕业生上站体检人数。教育部门、学校、乡镇（街道）要按照兵役机关统一安排，

积极主动做好征兵宣传，入伍大学生学历审核、学费补偿代偿、学籍注册保留等

工作。卫生计生部门要开辟大学生征集体检绿色通道，做到随到随检。公安部门

要针对大学生征集特点，创新政治考核方式方法，推行“一站式”政治考核。市

财政部门和各县（区）政府要保障经费，每年大学生一次性入伍奖励金和大学生

义务兵优待金增加部分所需经费的 30%，由市财政予以保障，70%和其他项目经

费由各县（区）财政予以保障。宣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要主动作

为，共同做好大学生征集工作。 

   

  （三）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把大学生征兵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和单位评先

评优的重要指标，由市、县（区）政府明确具体考核分值。 

   

  二、深入宣传发动 



   

  （四）抓好常态化征兵宣传。宣传部门要统筹用好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

络和新媒体等资源，贯穿全年开展公益性征兵宣传活动，营造崇军尚武浓厚氛围。 

   

  （五）突出院校征兵宣传。辖区高校、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要充分发挥大学

生征集宣传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组织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加强青年学

生国防教育，有针对性的搞好兵役法规、优抚优待政策等宣传解释工作。 

   

  （六）加强精准宣传动员。组织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村社干部，深入大学

生、应届高中毕业生家庭，做好一对一、面对面的宣传工作，增强征集宣传针对

性和实效性。 

   

  三、健全激励政策 
   

  （七）提高一次性入伍奖励金标准。对参军入伍的大学生，按照本科毕业生

12000 元、在校生 10000 元，大专毕业生 10000 元、在校生 8000 元标准发放一

次性奖励金，高校新生按照在校大学生标准发放。由兵员属地民政部门负责在新

兵入伍后次年 3 月 1日前发给新兵本人或其父母。 
   

  （八）提高大学生士兵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对参军入伍的大学生，在现

行优待金发放标准基础上，按照本科生上浮 30%、大专生上浮 20%增发。 

   

  （九）给予返乡返校应征大学生差旅费补助。征兵期间，对各级兵役机关确

定为预征对象的“在资阳市外就读或就业返乡应征大学生”或“从原籍地返回

资阳高校应征大学生”，参照军队义务兵差旅标准给予路费（火车硬座、高铁二

等座、轮船四等舱）和途中伙食费（100 元/天）、住宿费（300 元/天）补助。

各级征兵办公室负责在预征对象体检完成后 5 日内发放。 

   

  （十）拓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渠道。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

位的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原则上拿出 10%的工作岗位，在符合岗位所需条件的退

役大学生士兵（含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士兵，下同）中择优录取，专武

干部一般从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中选拔。符合招聘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在报考

我市事业单位时，在公共科目笔试与专业知识笔试按比例折合后、面试成绩折合

前的笔试总成绩加 4分，被团级（含）以上机关评为优秀士官、优秀学员、优秀

义务兵或者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另加 2分。 

   

  （十一）发放大学生征集专项经费。为保障辖区高校正常开展征兵工作，对

高校征兵工作站每年给予 2 万元征兵专项工作经费，可用于发放征兵工作期间工
作人员交通、食宿和通信等补助。辖区高校、乡镇（街道）完成年度大学生征集

任务，根据其所征集的大学生新兵数，按照 1000 元/人标准发放专项奖励经费，

超额完成任务的，每增加 1 人增发奖励金费 1000 元。高校征兵工作站专项工作

经费由所在地县级征兵办公室负责于每年 4月 1日前发放到位。专项奖励经费在

每年退兵工作结束后，由市征兵办公室组织核查，县级征兵办公室统一发放。 

   



  （十二）参军入伍大学生优先选择分配去向。根据年度兵员分配计划，参军

入伍大学生优先选择服役军兵种和服役地域。 

   

  （十三）依法依规处置拒服兵役人员。大学生应征入伍后拒服现役且经教育

不改，被部队作思想退兵或者除名的，由县级征兵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和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四、强化服务保障 

   

  （十四）改进工作作风。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

形成大学生征集合力。要狠抓工作落实，积极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高质

量完成大学生征集任务。 

   
  （十五）创新方式方法。要加强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征集特点规律研究，着力

在精准宣传动员、精确政治考核、精细体格检查上出实招、施实策，大力推行阳

光征兵、廉洁征兵，增强征兵工作的实效性和公信力。 

   

  （十六）落实政策规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大学生征集相关政策规
定，确保应征大学生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不吃亏、发展上有前途。各乡镇（街

道）要把大学生征集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骨干人才培养统筹起来，有计划地安

排优秀大学生入伍锻炼。 

   

  资阳市人民政府          资阳军分区 

 

  2018 年 7 月 24 日 
 


